
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比
文件断江省财政厅 t

浙卫发 (2016J 24号

浙江省卫生计生委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6 年度浙江省卫生创新人才培养对象

推荐选拔工作的通知

各市卫生计生委(局)，委直属有关单位，高等医学院校及附属

医院:

根据原省卫生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卫生高层次

人才培养工程实施办法〉的通知))(浙卫发 (2013J 1 号)精神，

现就做好 2016 年度浙江省卫生创新人才培养对象(以下简称创

新人才培养对象)推荐选拔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拔对象和条件

在医疗、预防、中医药等领域取得显著业绩，有较高学术造

诣，有希望培养成为省部级学术技术带头人的人员，重点选拔临

床等一线工作人员(具体申报条件详见附件 1)。尚在培养期内

的省医坛新秀培养对象不参与选拔。

二、选拔名额和经费资助

2016 年度面向全省卫生行业(含非公立医疗机构)选拔 30
名卫生创新人才培养对象，推荐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2。无合适人

选的地区和单位可不作推荐。入选人员 5年培养周期内省财政资

助 40 万元/人，所在单位按不低于 1: 1 比例落实配套经费，并

出具承诺函。

三、选拔程序

(一)各市卫生计生委(局)、委直属有关单位、高等医学

院校根据下达的推荐名额，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

按规定要求组织开展本地区、本单位的推荐工作。推荐人选的上

报材料须在所在单位进行公示。

(二)325 卫生人才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推荐材料进行形
式审查，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综合评审。以推荐材料为基础，综

合考虑临床与基础、公卫，高等医学院校附属医院与其他医疗卫

生机构，公立与非公立医疗机构等的进选比例，择优确定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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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培养对象。

(三)创新人才拟培养对象经 325 卫生人才工程领导小组审

定后发文公布，签订培养任务书。

四、上报材料要求

申报采用网上和纸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上报材料目录

和具体要求详见附件 3 )，申报人员请登陆浙江卫生信息网

( http://www.zjwst.gov.cn/) "专题专栏"一一 "325 卫生高

层次人才"，按要求填报《浙江省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申报

书))(模板详见附件 4)。个人网上申报和所在单位网上审核截止
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30 日(各单位首次申报初始密码为 123456 )。

主管单位网上审核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31 日。有关材料请各

地、各单位于 2016 年 6 月 3 日前报送至浙江省医学科技教育发

展中心(杭州市庆春路 216 号 307 室，邮编 310006 )，逾期或超

名额推荐不予受理。

省卫生创新人才培养对象的推荐选拔工作，是加强我省卫生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

强领导、精心组织，认真做好有关工作，确保推荐工作的顺利完

成。在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联系人:

省卫生计生委人事处沈杰，电话: 0571-87709029; 省医学科教

中心朱斐，电话: 0571-87709114; 网络和软件技术支持解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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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71-28895579 。

附件: 1. 浙江省卫生创新人才培养对象申报条件

2. 2016 年度浙江省卫生创新人才培养对象推荐名额

分配表

3. 上报材料目录和具体要求
4. 浙江省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申报书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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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省卫生创新人才培养对象申报条件

一、思想政治素质优良，学术品行端正，医德高尚，治学严

谨，有较强的团队组织管理能力;

二、从事医疗卫生专业技术工作，业务熟练、技术精湛，在

复杂疑难疾病诊治、重大疾病预防控制、中医药继承创新等方面

取得显著成绩，有较大发展潜力，在省内有较高的知名度;

三、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创新能力，了解本专业或

领域研究进展和前沿动态，对本专业及学科某一领域的发展和学

术研究有独创性构想。研究项目能填补国内、省内空白，有望取

得原始创新性成果;

四、一般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和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年龄在 45周岁以下( 197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身体健康;
五、从事医疗、预防等专业的申报者，前 5 年应承担市厅级

(排名第 1)或省部级(排名前 3)课题 2 项，以第一或通讯作

者发表 SCI 论文 2 篇或 SCI 论文 1 篇、国内一级论文 2 篇。基础

医学、药学(临床药学除外)专业的申报者，前 5 年应主持省级课

题 1 项、厅级课题 1 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3篇;

六、除以上条件外，前 5 年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1项或市厅级科技奖励 2 项(排名

一 5 一



第 1) ;

(二)现担任省医学会、省中医药学会、省预防医学会等学

术专业委员会委员职务;

(三)获省 151 人才第三层次人选;
(四)担任市厅级重点学科、临床重点专科、重点实验室、

创新团队等带头人(后备带头人) ;

(五)作为编委正式出版过医学专著、高等医学院校统编教

材 2部;或主持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或新药证书等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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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 年度浙江省卫生创新人才培养对象
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
推荐单位

推荐
备注

τ<='言 名额

l 杭州市卫生计生委 3 各市可另推荐 1 名非公

2 宁波市卫生计生委 3
立医疗机构卫技人选
(不占推荐名额)，如无

3 其他设区市卫生计生委(局) 各 2 人 合适人选可不推荐。

4 浙江医院 2

5 省人民医院 3

省肿瘤医院 2

7 省立同德医院 2

8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

9 省医学科学院 2

10 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

11 省血液中心

12 省皮防所 l

13 省计生科研所 1

14 其他委直属单位 1 如无合适人选可不推荐.

15 浙江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 14
各校本部推荐人选不超

16 浙江中医药大学及附属医院 8 过 1 人，如无合适入选

17 温州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 8
可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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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上报材料目录和具体要求

一、综合报告 1份，内容包括推荐选拔过程、公示情况等。

二、《浙江省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申报表》一式 20份。
其中申报书须经主管单位初评通过后从申报系统中直接打印(含

"初评通过"字样J.K印)。
三、证明材料 2 套，须经所在单位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并

按以下次序装订成册:

1. 本册材料目录 1份;

2. 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
3.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1份;

4.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 1份;

5. 执业医师、执业护士资格证书及执业证书复印件各 l

份;

6. 担任重点学科、重点专科、重点实验室、创新团队等技

术骨干的文件(证书)复印件 1份;

7. 学术任职、学术荣誉(人才计划等)文件(证书)复印

件 1份，各限提供 10项;

8. 成果奖励、科研立项文件(证书)复印件 1份，各限提

供不超过 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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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论文的发表杂志封面、内容复印件 1 份，仅限第一或通
讯作者，限提供不超过 10篇;

10. 医学专著、高等医学院校统编教材封面和目录复印件 1
份，限提供不超过 5 项;

11. 国家发明专利、新药证书文件(证书)复印件 1份，限
提供不超过 5 项;

12. 个人其他材料复印件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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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浙江省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

申报表

申报类别:

姓名:

单位:

专业:

推荐部门:

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印制

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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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此表填写者为申报浙江省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人

员。申报类别分三类，分别为领军人才、创新人才、医坛新秀。

二、标志性业绩的表述要求概括、精炼，为最能反映本人专

业技术水平、学术地位等的标志性成果，限 100 字以内。
三、代表性学术任职、学术荣誉、成果奖励、科研立项、发

表论文等请选择最重要的项目填写。

四、成果奖励、科研立项、发表论文、出版著作与教材、授

权专利等统计时间均为 2011 年至 2015 年。
五、成果奖励、科研立项等栏目可填到厅局级，均须注明排

名，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不超过 10 项。发表论文，只填写以第一

或通讯作者发表的，最能代表本人水平的不超过 10 篇;著作与

教材、专利(新药证书)等最多各填写 5篇，均须注明排名。以

上各项均需附证明材料。

六、证明材料要求精练、充分，避免过多过滥。申报人员

对申报内容和附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所在单位需对原件进行审

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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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党政 专业技
( 2 寸照片)

面貌 职务 术职务

最高 最高 最高毕业
学历 学位 学校

参加工 所学 现从事
作时间 专业 专业

工作
邮编

单位

联系
手机

电话

Ema i 1 传真

是否硕 近 5 年培 近 5 年培
博导 养博士数 养硕士数

学习
经历

工作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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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
业绩
( Hl.
100
字)

主攻 2、
方向

3、

团队名称 授予部门 授予时间
申请人在团队中的

地位

获得团
队称号

姓名 职称 专业 单位 团队内地位

申

所 请

在 人

团
队 其
主

他
要 团
成

队
只国

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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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任职

学术组织名称 职务 备注

代袭性
学术
任职

其他
学术
任职

三、学术荣誉

学术荣誉(人才计划等)名称 称号等级 授予时间

1耐性
荣誉

其他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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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务工作情况

2015 年 2015 年

年主刀手术台次
住院病人中区域外病人

所占比例
%

临床
主刀 IV级手术台次 年院外会诊人次

专业
填写

年门诊人次
年主持疑难危重病人

抢救数

年住院人次 住院病人治愈率 %

住院病人好转率 目

疾控 主持处理突发公共
专业 卫生事件数或重大

现场指导、解决疑难

填写 疾病预防控制数
复杂专业技术问题数

代表技术名称
诊疗或
处置例数

代表本学科领域先进水平
的新技术及近五年累计诊

疗或处置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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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研业绩

(一)成果奖励

奖励名称
奖励

授奖单位 排名
获奖

等级 年份

代表性

科技

奖励

其他

奖励

一 16 一



(二)科研立项

资助 排 是否 立项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金额 名 子课题 年度

代表性

课题

其他

立项

课题

17



(三)发表论文

题目 刊物名称 级别
发表 影响 作者

时间 因子 排名

代表性

论文

其他

论文



(四)出版著作与教材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出版

书号 制~~唱b
时间

(五)授权专利(新药证书)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授权

申请地区 伺抖'萨r巾b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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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目标与预期成果

(一)定量目标:

数值 简要说明

业务(服务)量
增长率

推广技术项数

论文

其中 SCI
科研立项

成果奖励

著作

发明专利

新产品、新标准

硕博士培养

拟进修时间(月)

其他

(二)定性目标:

简要说明

人才层次提升

技术水平提升

学术地位与影响
力提升

业务团队建设

单位支持措施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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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费预算

经费到位(万元)

专项拨款 单位配套 其他来源 总计

经费支出(万元)

支出科目 专项经费支出 配套经费支出

1.办公费

2. 印刷费

3. 咨询费

4. 差旅费

5. 因公出国(境)费用

6. 会议费

7. 培训费

8. 专用材料费

9. 劳务费

10. 委托业务费

11.其他

合计

注:本表资助经费包括单位配套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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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可行性报告

说明:填写近 5年业务与科研工作情况;团队及支撑条件基础;未来发展方向;培养

目标与预期成果;培养计划与进度安排;经费预算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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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对象承诺: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信息均属实.

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需说明:公示情况、推荐意见及经费配套承诺。

县卫生计生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卫生计生委(局) (委直属单位、高等医学院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325 卫生人才工程领导小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一 23 一



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校对:王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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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4月 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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